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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原则在合同纠纷中的法律适用困境解决 
 

论文提要： 

作为《民法典》备受关注的条文之一，绿色原则确立至今在

我国民事审判中，特别是在合同审判实践中逐年递增且有上升趋

势。在以“绿色原则”等关键词进行检索，搜集裁判文书千余篇

后，可以看出我国法院对绿色原则已经有所认可。但目前在对该

条款的法律适用中仍然存在概念理解不明，适用标准模糊、方式

不妥、强制力不足等困境。为使绿色原则在民法基本原则中得到

充分体现，针对存在的困境应从在《民法典》的合同编中增加绿

色原则的具体规则、类型化适用标准、加强在判决中的说理论证，

将绿色原则具体化、规范化，使其更具适用性和可操作性，从而

真正实现绿色原则的价值。 

 

主要创新观点： 

在环境资源问题逐渐显著这个背景下，《民法总则》、《民

法典》第 9 条都规定了绿色原则。现有的各种有关民法总则解读

的论著中大多谈及绿色原则较少，在内容上也有很大分歧。本文

在对“绿色原则”在合同纠纷中法律适用情况做出类型化分析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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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当今绿色原则法律适用上存在的困境，并针对性提出其优化

路径。 

全文共 8923 字。 

以下正文： 

引入 

当前，国家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国家基本方略上来，我国

民法典主动适应时代的要求，特别提出了绿色原则 ①，其中涉及

“节约资源、保护环境”，这里的“资源”和“环境”应在民法

领域中做广义理解。首先，“资源”不仅包括自然资源和社会资

源，同时也应包括讼资源。资源的节约不仅要实现降低浪费，还

要尽可能利用好资源效率 ②。其次，我国《环境保护法》对“环

境”已经有相关定义 ③，在民法领域内的“环境”亦能按此理解。 

一、问题的提出 

绿色原则得到立法确认后，并未在司法实践中引起人们的重

视。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称《合同法》）中没

有关于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规则。所以遇到合同纠纷中涉及环

境资源的，法官只有运用《合同法》之外的其他规则来解决相关

问题这种尴尬境地。 

                                                      
①
《民法典》第九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 

②
贺剑：《绿色原则与法经济学》，载《中国法学》2019 年第 2 期，第 112 页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二条：本法所称环境，是指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

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包括大气、水、海洋、土地、矿藏、森林、草原、湿地、野生动物、自然遗迹、自然保护

区、风景名胜区、城市和乡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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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合同生效、履行、变更、解除等一般规则中并无绿色原则

所体现，这就导致了涉及环境问题的合同纠纷没有规则适用而求

助无门。在《民法总则》与《民法典》相继颁布后，各地各级法

院遂开始逐步适用绿色原则，审判案例逐步增长，其多数是合同

纠纷。如前文所述，本文针对绿色原则适用问题，对的合同纠纷

中涉及到绿色原则的裁判类型化分析，根据分析结果发现其存在

的困境，并针对性的对困境的解决提出参考性意见，为我国司法

进步尽绵薄之力。 

二、绿色原则在合同纠纷中法律适用类型化分析 

本人将“绿色原则”、“《民法总则》第 9 条”以及“《民

法典》第 9条”等作为关键词对中国裁判文书网收集的截止至 2021

年 5 月 31 日期间的案例和裁判文书进行全文搜索，共搜索到相

关民事方面判决书 1894 篇。其中合同相关的判决书为 1186 篇。

绿色原则作为民法的基本原则，目前并无相关司法解释或最高人

民法院颁布的指导性案例，所以在实际审判中法官自由裁量权较

大。下面将通过对案例的整理和类型化分析找出绿色原则在当前

司法实践中适用时所存在的问题。本人以绿色原则在判决中所起

的作用对搜集到的案例进行分类。 

1.宣示作用 

在搜集到的所有案例中，起到宣示作用的有 129 件，占比

10.9%，可以看出仅仅宣示适用绿色原则的还是少数。判决书对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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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原则的引用和适用一般是以简单罗列的形式，并无更多分析论

证。如在“张福良与贾文涛孙斌合同纠纷案”④中，原告与被告

孙斌签订的《合作合同》中关于保证金退还的条款，乙方（原告）

必须按照甲方（被告）与洛浦县土地局（现为自然资源局）约定

的复垦条件验收合格后，甲方（被告）退还乙方（原告）保证金，

本案依据《合同法》相关规定即可判决，实无援引绿色原则的必

要。诸如此类关于绿色原则宣示性适用的案例还包括像：“陈斓

心聂丽丽等与郑州江泰置业有限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审民

事判决书”⑤中法院认为：因交房时间推迟，被告办理产权登记

的时间也应相应顺延，但被告在顺延期满后仍未取得房管部门受

理登记，故原告主张被告支付逾期办理产权登记违约金，本院支

持被告向原告支付自实际交房后 60 日至被告提交办理权属登记

须由其提供的资料至产权登记机关并被受理之日的违约金，对原

告陈斓心、崔妍过高请求，故没有得到法院支持等等。在判决中

虽然适用了绿色原则这一条款，但是似乎又与其关联不大，仅仅

起到了宣示作用。换句话来说，虽然宣示适用绿色原则在合同纠

纷审判中并非少数，但其实这一部分裁判适用绿色原则的必要性

很低。 

2.合同解除 

在搜集到的所有案例中，对合同是否解除起到作用共 474 份
                                                      

④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市人民法院（2021）新 3201 民初 417 号民事判决书。 

⑤
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2021）豫 0103 民初 2526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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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决，占比 39.9%，比例显著高于起宣示作用的案例。这些大部

分是由政策发生变化而致使合同履行条件改变，如果继续履行会

使合同双方主体利益发生变化，显著失衡。继续履行不符合节约

资源、保护环境的总体要求，所以需要解除合同。另外小部分案

件是由于其他的客观原因导致不能实现合同根本目的。比如，在

“周景明与滦平县金沟屯镇金沟屯村村民委员会合同纠纷案”⑥

中，被告滦平县金沟屯镇金沟屯村村民委员会搞标准农田样板循

环路将原告承包的地段硬化修路属于公益行为，并已既定事实，

尽管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合同合法有效，但合同现在已无法实际继

续履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九条之规定，不宜恢

复原状，故不支持原告周景明要求被告滦平县金沟屯镇金沟屯村

村民委员会将承包的地段硬化修路恢复原状的诉讼请求。 

此外，在合同被判为应当解除后，其具体解除时间的细化也

与当事人利益息息相关，如“临朐县城关街道城西张家庄村民委

员会与窦玉明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⑦中，原、被告签订房屋租

赁合同约定租赁期限四年，窦玉明基于租赁四年期限对租赁房屋

进行装修使用，期满前解除租赁合同不利于窦玉明装修财产价值

的实现，不利于节约资源。原告出租房屋的目的在于收取租赁费，

窦玉明交纳租赁费及滞纳金后继续使用涉案房屋对原告并不造

成损失。庭后原告补充意见认为如果不解除租赁合同窦玉明应当

按合同约定交纳 2020 年度全部租赁费及迟延交费滞纳金。窦玉
                                                      

⑥
河北省滦平县人民法院（2021）冀 0824 民初 75 号判决书。 

⑦
山东省临朐县人民法院(2020)鲁 0724 民初 2557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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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不同意解除房屋租赁合同。所以，法院认为双方的租赁合同可

暂不解除。 

在“李宏彬与钟宗俊合同纠纷”中，原告李宏彬在合同未实

际履行的情况下，付出相应成本，将已经开挖出土的桂花树种回

原处并采取浇水等养护措施确保其成活之行为，符合减少损失的

习惯以及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民事活动原则，因此，原告李宏

彬要求被告钟宗俊向其支付该成本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法院

最终支持了该诉讼请求。 

以上案例都比较类似，解除合同后必然导致被告方损失部分

利益，同时难以顺利推进违约责任的承担，那么以绿色原则为依

据确立解除合同的具体时间更为合情合理，也有利于维护原被告

双方利益。 

3.认定合同效力 

认定合同效力时，法院一般引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或《民

法典》合同编第五百零二条作为裁判依据，但在有关绿色资源的

案件中，《民法典》第九条绿色条款也能起到一定辅助作用。比

如原告罗龙付等诉被告程秀珍等林业承包合同纠纷一案 ⑧中，原

告尧头自然村按照从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实现可持

续发展理念的要求，经召开村民会议，将本村集体所有荒山荒地

承包给被告植树造林，签订的《林业用地承包造林合同》系两方

                                                      
⑧
湖南省新田县人民法院（2020）湘 1128 民初 1607 号民事判决书。 



 

 9 

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形式合法，故合同有效。 

法官认定合同无效主要是依据《合同法》52 条 ⑨，同时援引

绿色原则仅仅起到辅助作用。在收集到的所有案例中有关合同无

效的共 387 件，占比 32%.6，基本与合同解除相关的案例数量相

当。 

在“吴石与闫晓波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⑩中，出租人就未

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

定建设的房屋，与承租人订立的租赁合同无效。因涉案租赁房屋

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故吴石与闫晓波于 2016 年 4 月 9

日通过签订《北京市房屋租赁合同》形成的房屋租赁合同法律关

系无效。合同无效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

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民事主体从事民事

活动，应当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本案中，闫晓波对

涉案房屋进行了装饰装修，根据闫晓波装饰装修项目、各项目金

额及房屋现使用状态，从经济环保角度考虑，认为装饰装修由吴

石使用为宜，但吴石应支付闫晓波对应的折价款。本院根据评估

报告结论，认定吴石应赔偿闫晓波装饰装修损失 37060 元。 

本案以合同法的规定判定合同无效，后以绿色原则为依据作

辅助，判定合同无效后的折价补偿，使整个判决合法合理。 

                                                      
⑨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

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

规的强制性规定的。 
⑩
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京 0114 民初 36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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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中以绿色原则为裁判依据的案件已经积累了数年，可作

为参考的绿色原则的案件数量只增不减。因此，在实践中，绿色

原则与案例相结合的讨论很少，基本处于“搁置”状态。到目前

为止，许多法院在审判时间中，都有绿色原则适用案例。虽然其

中一些案例有一些观点需要讨论，但不可否认，它们展示的民法

是为了跟上时代的步伐。结果带来的社会影响也传达了绿色原则

的价值观。 

三、绿色原则在合同纠纷中的适用困境 

1.概念理解不清 

绿色原则作为民法典的基本原则之一，具有不确定性 11。从

以上分析的案例来看，实务界对其中“资源”一词的理解还有待

进一步厘清。由于自然资源分布广泛，种类繁多，很难从整体上

合理概括。狭义的自然资源限于环境层面，广义的自然资源除了

自然资源之外，还包括民事审判可能涉及的一切资源。若按广义

理解，则节约资源的种表现形式也包括了减轻当事人诉累。 

另外，将其恢复原状并不直接等同于资源的浪费。法律应当

是要保护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不应仅仅支持胜诉方，法官在

                                                      
11
尽管对原则概念的不明确理解在民法基本原则中是普遍存在的，例如对公序良俗原则的理解存在一般利益理

论与公共利益理论的争议。但是如何解决绿色原则中出现的这个问题，恐怕还得基于价值观的角度出发，从体系解

释的角度出发去理解“资源”及“生态环境”，真正贯彻绿色原则的价值观。同时，在适用时，又要充分考虑个案

的情况，是否真正将绿色原则融入其中，而不是泛泛的援引绿色原则以期从表面上看起来和案件相关，实则根本无

需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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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资源节约这一角度限制双方权利的同时更需要全面考量各方

利益。12所以绿色原则的适用很大程度上是要在“对双方当事人

权利的限制”与“对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之间找到平衡点。 

除“资源”一词的理解有待明确以外，对“生态环境”的理

解也存在不小差异，一直是将生态与环境理解为生态与环境的共

同保护，另一种理解为生态是环境的一种属性以缩小环境的范围

（生态环境与之相并列的像生活环境，社会环境，等等）。若以

第一种方式理解那么它就可以被绿色原则规范，但如果以第二种

方式理解的话，它就不在绿色原则的范畴之内。 

2.适用标准模糊 

造成绿色原则在合同纠纷审理中适用标准不清的原因主要

有以下几点： 

一是原则的根本属性导致适用困难。以法理学的角度来看，

法律规则具有确定性，操作性比较强，所以往往是审判中的第一

依据。绿色原则作为原则无法如一般法律规则那也适用范围广泛

而直接。法学名家拉伦茨说国，“法律原则不能在个案中直接适

用，需要借助法律或司法裁判的具体化”13。所以绿色原则作为

                                                      
12
如在“邯郸市邯山区马庄乡北街社区居委会与邯郸市复兴区四通管道安装队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中，该管

道已安装完毕并投入使用，也基本满足了原告的要求。但如果仅仅为了保护原告的权利而将其拆除，在实质上就损

害了公共利益，这并不符合绿色原则的初衷。 
13
龙卫球：《我国民法基本原则的内容嬗变与体系化意义——关于《民法总则》第一章第 3-9 条的重点解读》，

《法治现代化研究》，2017 年第 2 期，第 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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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的基本原则，只有在特殊情况下结合具体的案例才能适用 14。 

二是各级法院对绿色原则的理解程度不一，适用绿色原则时

标准不一，甚至基于对绿色原则的错误理解，导致绿色原则被滥

用，绿色原则的真正价值未能充分发挥，司法公信力降低。 

三是由于绿色原则出台时间较短，实践中尚未达成明确的适

用标准，法院在选择适用或不适用绿色原则时可参考的相关案例

比较集中，然对于复杂多样的案件情况需要不同的适用。 

由于绿色原则的颁布时间还不够长，在实践中目前还没有形

成比较清晰的适用标准，所以法院在适用绿色原则时，可以作参

照的有关案例数量很少。但是，实际适用情况是复杂多样的，需

要针对不同案情差异化适用。 

3.适用方式有待优化 

目前适用绿色原则方式有许多有待优化的问题。 

其一是把绿色原则连同其他的具体的法律规则共同合并作

为一个大前提。这种适用方式应从不同角度讨论。一方面，有时

间先后的，比如绿色原则在颁布前，法官往往从恢复价值及履行

可能性这些点出发来综合起来判定是否恢复原状。而在绿色原则

出台后，这种情况就有所改变。虽然在此前可能会判为恢复原状，

                                                      
14
绿色原则的适用绝不是锦上添花，一个案件该怎么裁判就怎么裁判，如宣示型适用中所列举的案例，这些案

件是无需援引绿色原则的，绿色原则在这些案件中除了能在论证部分结合绿色原则，使得案件的裁判在表面更具有

说服力，然而剖析案件的法律关系就会发现无需援引绿色原则，依靠我国现有的相关法律规范即可做岀正确的裁判。

不当援引绿色原则，反而会降低当事人对裁判的认可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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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按照该原则，只要不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那么就可以不

必恢复原状。如“原告刘淑海等人诉被告刘春海等人合同纠纷

案”15。而另一方面是结合适用缺乏正当性。虽然绿色原则在表

面形式上同其他相应的具体规则相结合，但这样好像是创设新增

了一个法律新条文新规则，这明显是违背宪法和立法法规定的，

法官不能在裁判中创设法律，这是基本常识。 

其二是绿色原则怎样在存在法律空白和漏洞时发挥其效用。

法律具有滞后性，当新事物出现而相应的法律还没有出台的时

候，就得利用原则来作为裁判的参考甚至裁判依据。在本文中，

如果结合绿色原则后足以使整体判决符合逻辑、合情合理、形成

一个完整的逻辑闭环，那么就可以适用。比如“原告刘俐诉静安

区怡景苑业主大会撤销权纠纷案”16，就以新能源充电桩有利于

绿色环保，而做出了有利于原告的判决。绿色原则的适用为我们

在处理类似问题时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但是在实际司法审判

中，如此适用绿色原则对法官的法律专业素养要求之高，需要法

官具备相当强的说理能力，所以总的来说，以这种方式适用绿色

原则的案例只占了很小一部分。 

                                                      
15
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法院（2020）京 0119 民初 5651 号民事判决书。案涉房屋已经被认定为危房，首先具有履

行可能性，可以恢复，但对其恢复后没有现实意义上的价值，且从社会利益或公共利益的角度出发，将有限的资源

利用到恢复危房上，实属浪费社会资源。 
16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2020）沪 0106 民初 3616 号民事判决书。虽然原告对案涉车位享有使用权利，但新

能源汽车充电桩作为新生事物，安装充电桩是否属于当事人对其建筑物专有部分的使用，法律尚未明确，结合绿色

原则判断合情合理，但是法律尚未明确不代表法律禁止，依据《物权法》第七十一条：业主对其建筑物专有部分享

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业主行使权力不得危及建筑物的安全，不得损害其他业主的合法权益。当事人

对建筑物专有部分的使用是受法律保护的，且并未损坏国家、社会和第三人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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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是当适用绿色原则是用以发挥其宣示作用时，它只是一

种象征性的或僵化的适用，不能发挥它的实际作用和效果，也没

有坚持法理适用时应遵循的前提和基础。这种适用方式没有实际

意义，而且对于绿色原则没有在裁判中宣示的必要性。 

4.绿色原则具有的法律强制力不足 

是否具有足够的法律强制力是绿色原则是否能够在合同审

判实践中正常发挥其功能价值的关键所在 17。作为民法基本原则

之一，绿色原则显然不可能有如刑法那么强的强制力，但是在民

事法律体系中，原则与原则之间强制力仍会有所不同 18。有些原

则偏向指导意义，有些则在实践中适用频繁，强制力比较强。而

绿色原则出台时间还比较短，以至于其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仍不

成熟，而且与绿色原则相关的法律规范也较少，诸多原因导致了

绿色原则并不具备足够的强制力 19，那么其效果和作用也会大打

折扣。 

四、绿色原则在合同纠纷中法律适用优化路径 

要使绿色原则在民法中得到充分体现同时在合同领域内得

到充分适用，就必须使其充分规范化和具体化、加强其可操作性、

                                                      
17
举例来说，刑法是在我国部门法中惩戒力度最强的，违反刑法的行为，会受到法律的否定评价，多数直接是

对人身自由的限制，故刑法在人们的生活中起到的规范性越强。 
18
如诚实信用原则，虽然同绿色原则一样，属于民法的基本原则，且在描述时不存在法律后果，但经过数十年

的发展，已经和民法的其他规则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法律规范，人们对于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结果是可预见的。 
19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绿色原则在司法实践中更像一种指引，一种价值观的指导，而具体到实践中，发挥的是

旗帜性的作用，相关案例如果加上绿色原则似乎更具说服力，但这应该不是绿色原则应当发挥的主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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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其适用路径，才能确保绿色原则的价值得到应有的发挥。 

1.增加合同编中涉绿色原则的法律规则条文 

虽然绿色原则在司法审判时间中已有适用，但因其作为原则

具有抽象模糊、高度概括等特点导致了适用难度较大或者适用不

规范等情况的发生。所以，应在《民法典》合同编增加绿色原则

相关具体规则条款。 

第一，在合同编第一章第 466 条合同条款的争议规定中增加

“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内容。这样一方面有利于约束和

引导民事主体在合同行为中自觉遵循绿色原则，另一方面也能更

方便地被法官引用。第二，在关于合同变更、解除的相关条款中，

增加“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要求 20。从立法上明确在环境资源

条件发生变化后，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变更或解除合同，以防因履

行合同而造成对环境的破坏无法挽回。 

2.类型具体化适用标准 

在司法实践中，绿色原则缺少具体的适用标准，如果要使其

得到有效运用，就需要对标准进行具体化考量。在我国各地经济

发展存在不均衡的现实条件下，具体化的适用标准应当按照各地

区的实际经济水平情况适当变通。换句话说，在不同经济水平的

地区，适用标准也应当有所不同。同样，在允许各地区在合理范
                                                      

20
如：1.因政策性或客观原因导致合同部分基础或全部基础丧失，继续维持将导致双方利益严重失衡，不利于

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应对变更或解除合同。2.明显不公平或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之外增加节约资源、保护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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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内作出适当解释的同时也不应该违背其原则。这样通过对案件

进行分类，进而分析出绿色原则的适用标准，可以实现绿色原则

适用判断标准的具体化和客观化，使法官在适用绿色原则审判时

更加公正客观。而如何具体化适用标准，则有以按照下几个步骤

进行摸索尝试： 

第一步，全面综合、归纳整理各地各级法院涉及绿色原则的

生效判决，确定整体范围。然后再对这些案件根据一定的规律进

行分类分析，最后按照各个类别分别整理岀绿色原则适用标准。

绿色原则是民法的基本原则，是民事主体参与活动的基本指引，

在发生纠纷时一般由法院居中裁判或者调解结案，最后法院还要

进行案件归档。那么以法院作为收集主体效率最高，而且能够达

到全面收集的效果，具有天然的优势。这些案例的分类标准可以

有多种，比如适用方式、适用功能等。本人粗浅地认为，按绿色

原则适用功能分类比较合适。按适用方式来分，不具有典型性；

按照领域来分，部分领域适用绿色原则案例较多，相对比较集中，

而其他某些领域就适用极少，没有办法分析得很深入，分析的意

义也不大。所以，从司法实践的角度出发，法院应把现有判决意

见连同预期范围相结合，出台绿色原则适用标准与相关规范，让

司法裁判客观公正，提高司法公信力。 

第二步，在初步分类之后，应将绿色原则类型化适用标准向

社会公开并广泛征求人大代表、社会公众以及法学专家、学者的

意见。不容忽略的是，还应当向律师群体征求意见。在民事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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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律师代表当事人参加诉讼，其对确立绿色原则适用的标准的

所起到的推动与其实践价值不容小觑。充分吸纳精华建议，并根

据汇总的意见整理总结出最合理可行的方案结论。真正做到从主

体多个角度、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完善适用标准，指导实践。 

第三步，在多维度立体广泛得征求意见并总结归纳后，没有

其他问题就可以将绿色原则裁判的指导意见确立颁布。通过上述

途径将绿色原则的适用标准具体化、客观化，上升为裁判的指导

意见，公布适用。并且在随后还可以推选绿色原则适用的指导案

例，对以上方法进行进一步总结和优化，形成绿色原则适用体系，

确保绿色原则充分适用。 

3.在判决中对绿色原则的适用充分说理论证 

作为法律原则，绿色原则必然存在一般法律原则所存在的抽

象模糊的特性，而仅以原则作为判案依据时，价值判断的主观性

特征也会被凸显。这两个特点就一并使充分说理在适用绿色原则

时成为必经过程，不可缺失。更充分的说理论证要求法官在深刻

理解绿色原则的性质和含义的前提下，对整个过程进行全面的阐

述，逻辑分析深入，在判决中充分贯彻绿色原则。这就意味着法

官必须具备非常强的理论基础与非常丰富的实践经验 21。同时在

                                                      
21
通过加强在判决中有关绿色原则适用部分的说理论证，才能真正发挥绿色原则的法律价值。在论证过程中，

虽然不存在完全绝对的标准以规范绿色原则是否适用，但是，还是可以通过这种规范来找到一个相对而言比较客观

的标准，由法官在适用绿色原则时进行利益衡量和价值选择。法官根据案情所做出的的说理论证是有说服力和正当

性的能够被当事人接受，并且充分展示绿色原则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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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民事司法实践中，法官们也要积极寻求更多的绿色原则相

关案例，特别是在运用绿色原则以填补相关法律上的漏洞时，发

挥其指导性作用。 

绿色原则条文本身并没有有明确规定“行为模式”和“规范

结果”两大要素。因此，法官在适用绿色原则时进行充分的说理

论证有两大好处：一方面可以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在界限模

糊时有一个相对严格的范围；同时另一方面也可以在诉讼程序

中，通过法官的说理论证加强对当事人双方陈述与辩论的进一步

分析，在论证中进一步明确适用绿色原则的功能作用和必要性，

以进一步增强司法公正性，提高司法公信力，让原被告双方当事

人对最后判决更易接受。因此要准确地适用绿色原则，仍然需要

不断加强法官法律职业化建设，以此提高法官在审理案件和做出

裁判的说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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